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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盘活利用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是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重要举措。 以提高农村建设用地

节约集约利用为目标导向,系统解构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实践样态。 地方调查显示:一方面,我国

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主要方式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渠道统筹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另一方面,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面临土地资源空间分布零散、村庄规划适用性差、土地增值收益

平衡难等困境。 广东南海区、广西北流市和贵州贵安新区实践探索表明:低成本实用性村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置换、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等举措,通过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扩大农村建设用地整合空间,以及强化土

地协同利用能力,有效提高了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据此,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应重点

围绕加快村庄规划编制、创新多元主体收益共享机制、夯实土地交易市场基础等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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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land resources to best account:
research on the reuse of low-efficiency and idle construction land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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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ow-efficiency and idle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prudent and rational use of every inch of land.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Local survey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ain way of saving and intensive use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in

China is to make overall use of idle homestead and collective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land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ne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ow-efficiency idle construction land in rural areas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cattered distribu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e poor applicability of village planning, and the difficulty

of balancing value-added benefits. Typical cases show that measures such as low-cost, practical village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indicator replacement, and multi-stakeholder interest-sharing mechanisms can effectively revitalize

inefficient and idle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ccordingly,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accelerating the compil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innovating mechanisms for shared benefit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nd

transaction marke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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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就如何高效利用土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

示精神。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通过部署低效用地再开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试点工作,颁布实施农村

闲置宅基地、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的政策文件,修改

土地管理法及条例,彰显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

决心。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我国村庄建设用地 2 193. 33 万公顷(3. 29 亿

亩占全国建设用地的 53. 7% ),相比第二次全国国

土调查时期,村庄用地增长 18. 7% 。 但需要指出

的是,我国农村建设用地呈现“铺张浪费”和“有效

供给不足”的紧张态势。 一方面,大量农村建设用

地处于低效闲置状态。 全国至少有 7 000 万套农

房和 200 万公顷(3 000 万亩)宅基地处于闲置状

态[1],位于村庄内部的 233. 33 万公顷(3 500 万

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很大一部分也处于

低效利用状态。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面临着乡村

产业用地和新建农房用地供给不足问题。 据此,
如何盘活利用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就成为化解

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学界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粗放利用已

达成广泛共识,农村“一户多宅” “旧宅空置”等现

象突出[2 - 3],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浪费。 中国乡

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于 2022 年对 10 省份的调

查数据进一步证实,近二成的农户家庭拥有 2 宗及

2 宗以上宅基地,农户户均持有宅基地面积为

294. 88 m2。 260 个样本村庄平均空闲废弃宅基地

面积占村庄宅基地总面积比例为 5. 57% ,部分村

庄高达 36. 13% [4]。 除此之外,截至 2013 年,全国

农村地区还拥有 280. 00 万公顷 ~ 333. 33 万公顷

(4 500 万万亩 ~ 5 000 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5 - 6],其中大部分用地处于闲置或者低效利

用状态。 至于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的原因,
学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公益与私益双重属性无

法兼容[7],宅基地福利属性与经济价值脱钩、缺乏

退出机制[8],以及市场机制难以调节土地资源配

置[9]等产权及制度性缺陷是重要诱因;而制度困

境[10]及其导致的隐形流转市场[11] 是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利用率低的原因。 据此,学者建议

应从空间重构[12]、完善土地整理法律法规[13]、深
化土地制度改革[14 - 15] 等方面提高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学者沿着 “发现问题———分析原

因———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农村低效闲置建设

用地再利用问题研究。 但随着国家土地制度改革

的全面推进,已有研究暴露出两点不足。 ①已有

研究忽视了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研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由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构成(两类用地合计占到农村建设用地的

七成左右),囿于国家法律制度限制,早期研究主

要集中在如何盘活利用宅基地,鲜有文献关注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盘活利用。 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以及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的启动为本研究提供了

契机。 ②已有研究割裂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整

体性。 由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起步较

晚,近年来有关“两块地”的研究是各自分开的,缺
少对集体建设用地的通盘考量,打折了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效率。 据此,本文以农村低效闲置宅基

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省

多地实地调研,从两类用地内部统筹和外部统筹

两个维度探讨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

问题。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的可能学术贡献包括:

①从土地“内”“外”统筹利用方式切入一个较新的

研究视角,本文从宅基地内部统筹、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内部统筹,以及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两类用地外部统筹 3 个维度,对农村低效

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进行系统分析,拓展已有

研究视角;②丰富产权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样态,
本文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
基于产权经济学理论基础,采取调研案例研究与

理论研究互动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为理解产权

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样态提供佐证。 同时,本文

研究能够为地方政府盘活利用农村低效闲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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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设用地提供经验借鉴,也可为中央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决策支撑。
一、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产权

理论基础

产权的出现是为了缓解因争相获取稀缺资源

而起的冲突[16],产权清晰是土地经济利用的前提。
产权是可分割的,产权被认为由所有权及其派生

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与收益权等组合而成的

权利束。 事实上,产权的可分割也是其充分发挥

有效作用的前提条件[17]。 在产权权利束中,使用

权、收入权和自由转让权是最核心的权利。 农村

低效闲置用地再利用就是建立在产权权利可分割

基础之上的。 例如,宅基地“三权”分置是产权可

分割的具体表现形式。 农户以房屋使用权入股,
通过委托经营协议,与企业建立“保底租金 + 经营

分红”的收益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使用权是

土地抵押、流转、获得收益的基础。 例如,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正是以相应土地使用权分离为前置条件

的。 当然,产权的可分割意味着权利束可以重组。
例如,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就包括收益和处分的

功能。 又如,学界认为清楚界定的转让权一定包

含着清楚界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18]。 实践中,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有偿退出都

是以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进行的流转和

收益。
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再利用过程中还涉及

土地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被诠释为变更土地用

途[19]或增加土地开发强度的权利[20],该项权利可

以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单独处分。 由于土地发展

权因政府管制而产生,因此须服从政府管制方能

行使[21]。 在土地管理中,表现为通过国土空间规

划或用途管制方式,将土地发展权分配给土地使

用者[22]。 产权主体改变土地用途与开发强度等都

需取得政府的规划许可。 同时,土地发展权是可

以转移的[23]。 例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本

质就是将宅基地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转移为其他

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调整入市和综合整治入市都是土地发展权转移的

具体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产权的可分割和可重组是土地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基础,但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权

利人获利能力大小,取决于其产权的实现程度,这
意味着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终要围绕着

土地财产权“扩权赋能”。
二、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方式

及面临的困境

实践中,地方政府依托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改革试点契机,综合运用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工具,推
动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

(一)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方式

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在依法依规条件下,
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以土地统筹利用为改革共

识,对集体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进行整理

以及资源优化配置,以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和

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在这里“统筹”强调的是一种

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和协调管理过程。 具体有

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各类型用地内部的统筹,如
闲置宅基地的内部统筹利用,以及低效闲置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内部统筹利用;另一层含义是宅

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两类用地之间的

转换利用,主要指通过合理的规划调整,将宅基地

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加以统筹利用。
1. 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

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以宅基地“三权”分置

为基础,通过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有偿退出、流转以

及宅基地置换等途径,采用复垦、复绿等方式将腾

挪出的建设用地统筹用于农民新建农房、村庄建

设和产业发展等需求。 ①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宅基地有偿退出是农户直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或

者通过房屋转让从而让渡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自

主选择行为,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权能中处分权能

的完善[24]。 目前国家并未就宅基地有偿退出建立

统一制度安排。 实践中,试点地区允许宅基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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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户可以在一次性货币补偿、集中安置、认购新房

等多种补偿方式中进行选择。 之后,村集体再结

合自身情况与发展需求,对收回的宅基地进行盘

活利用。 ②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我国农村宅基地

和农房流转遵循“房地一体”原则,这意味着,宅基

地使用权流转是以农房盘活利用为主要实践形态

的。 例如,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港口村通过颁

发闲置农房流转租赁使用权证,允许第三方平台

公司以租赁方式取得闲置农房 30 年期使用权。
③宅基地置换。 宅基地置换的本质是在符合土地

利用规划,且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建设用地总量

不增加前提条件下,采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政策,将农户宅基地使用权置换为城镇商品住房

或者允许农户在指定区域内重新建房等,从而将

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镇建设。
2.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地区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

革为契机,采用就地入市、异地调整入市、综合整

治入市、国有建设用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置换入市

等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①就地入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入市条件下,可
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进行交易,这是最简单最

直接的低效用地盘活利用方式。 ②异地调整入

市。 该模式主要针对农村零星、分散的集体建设

用地,通过复垦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并在政府批准

的指标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拆旧复垦区主要是低

效、零散的农村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新区

一般集中在产业园区。 ③综合整治入市。 该模式

针对的是城中村、连片农村等可连片开发区域。
通过统一复垦、重新划分地类、确认权属,并在土

地未列入征收或储备范围且规划用途为经营属性

的情况下,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建设用地入

市。 ④国有建设用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置换入市。
该举措主要是解决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交错分

布、无法整合开发问题。 例如,广东省、福建省作

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在建设用地连片盘活利

用中,均允许土地权属人在“双方自愿、凭证置换、
面积相近或价值相当”①原则下,协议置换土地,从
而促进土地规整和成片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 宅基地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整合

利用

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之间的整合利

用主要以地类性质依规转换为基础,这在首轮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中得到广泛应用②。
根据调研结果,试点期间(2014—2019 年),四川省

泸县、福建省晋江市、海南省文昌市、云南省大理

市等试点允许闲置、退出的宅基地,可依规转为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进入土地市场。 例如,2023
年海南省文昌市出台文件规定“退出的宅基地具

备综合整治条件的,可将零星分散的宅基地化零

为整后结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地入市工

作,引入符合村庄发展的产业项目,也可通过复垦

或者入市流转等方式在市域范围内统筹使用”③。
除此之外,浙江省浦江县将实施农村住房改造后

节余的宅基地一并纳入土地入市来源。 2021 年河

北省、2022 年天津市④均针对盘活利用农村闲置

宅基地出台了指导意见,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妥善处理产权关系和补偿关系后,在农民自愿

前提下,可以将依法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和集

体建设用地,依规调整为经营属性后,作为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综上所述,农村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方式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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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 http: / / jinjiang.
gov. cn / xxgk / zfxxgkzl / ml / 02 / 202409 / t20240929_3086486. htm。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该项举措的复杂影响,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工作(2022—2024 年)期间,明确提出不允许将宅基地直

接入市。
　参见:《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 文昌市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指导办法(试行) > 的通知》 http: / / wenchang. hainan. gov. cn /

wenchang / gfxwj / 202307 / 48cfbcde4dd14eea97e7abcd9cee36f5. shtml? ddtab = true。
　参见:《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的指导意见》,https: / / nync. tj. gov. cn / ZWGK0 / ZCJD152022 /

202202 / t20220217_5806534. html。



然多样化,在实践路径与操作机制上也各有侧重,但
其共性在于,都通过产权交易与权益重构激活土地

要素价值,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
(二)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统筹利用的困境

从地方调研来看,当前农村低效闲置建设

用地盘活利用主要受村庄规划缺位、土地资源

分布零散,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平衡难等因

素困扰。
1. 村庄规划滞后及适用性差

降低了农村建设用地整合利用效率。 “依规”
是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前置条件,这
里的“规”是指国土空间规划。 目前农村低效闲置

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难点之一就是无“规”可依。
①不少村庄尚未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自然资源部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 31 个省级

国土空间规划已全部批准实施。 超过 85%的市县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也已批准实施,但各地乡镇

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进度缓慢。 例如,截至 2024
年 12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通过县级审查的村

庄规划仅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 42. 9% ,大部分村

庄还是处在无“规”可依状态。 调研显示,村庄规

划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上级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审批尚未完成,导致村庄规划没有上

位规划依据;二是土地数据获取困难,规划编制耗

时、耗力、耗人、耗财。 例如,山东省某试点地区反

映,村庄规划编制的成本在 20 万 ~ 40 万元,村集

体没有资金编制村庄规划。 ②村庄规划实用性不

强。 由于土地规划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大多数

情况下由地方政府主导完成[25]。 尽管部分村庄尽

管编制了村庄规划,但由于村民参与不足,自上而

下的规划不能很好地适配乡村资源禀赋。 例如,
传统规划编制过度强调标准化指标体系,欠缺对

村庄资源禀赋、产业传统和主体诉求的综合考量,
导致规划编制供给与基层实际需求无法匹配。

2. 土地资源分布“小而散”
推高了农村建设用地统筹利用的协调成本。

20 世纪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式发展形成的零散工

业用地,使农村建设用地陷入“越碎片越低效、越

低效越难整合”的僵局。 农村建设用地分布小而

散的约束不仅难以满足项目落地成片空间需求,
而且增加了土地整治协调成本,如零散地块的腾

退复垦需协调不同权属人,复杂的利益协调降低

了实施效率。
3. 增值收益平衡难

削弱了主体盘活利用低效闲置用地的能动

性。 土地盘活利用涉及主体多、增值收益高,因
此如何平衡好多元主体的收益分配直接关系着

该项改革能否走好、能走多远。 例如,闲置农房

盘活利用过程中,农户因议价能力薄弱、信息不

对称,退而求其次接受固定租金;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因治理能力有限,难以协调企业与农户诉

求;企业则因收益分配不确定性及政策风险转向

短期投机性开发,抑制土地集约利用潜力。 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平衡难

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如何平衡好县(市、区)政府

和集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成。 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县(市、区、旗)政府与农民集体土

地增值收益往往是“三七开”或“四六开”。 这可

能引发两个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收益大幅减

少,削弱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

能力;农民集体收益“占大头”显著提升了农民对

土地增值收益预期,而这可能加剧地方政府土地

征收困难。 ②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固

定,集体内部围绕“分给谁” “如何分”争议较大。
这些问题深刻影响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

利用的成效。
三、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地方

实践经验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以下简称“广东南海

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以下简称广西北流

市)和贵州省贵安新区(以下简称“贵州贵安新

区”)作为国家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围绕农村低效

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开展了有益探索。 之所以

选择上述三地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考

虑:①广东南海区、广西北流市和贵州贵安新区代

表着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且都存在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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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建设用地碎片化、分散化的客观难题,其破

解之道能够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相关经验借鉴;
② 3 个试点都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政策先行区或

示范点,近年来均承担了多项国家级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有着较好的改革经验和制

度基础,能够为国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

科学决策支撑。
(一)优化用地空间布局:低成本实用性村庄

规划

符合村庄规划是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

利用的前置条件。 广西北流低成本实用性村庄规

划以“能用、管用、好用”为总要求,在强化数据共

享与村民共同参与的前提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例如 GIS、遥感技术等),借助网络信息平台以较

低成本获取村民意愿信息,进而形成村民易参与、
可操作且符合村庄当前、未来发展的一种规划方

式,规划成果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实施管理。
广西北流低成本实用性村庄规划通过“主体

赋权—技术适配—机制优化”三重耦合机制,系统

性提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见图 1。 ①主

体赋权。 广西北流探索建立了“市镇技术团队 +
村民理事会 +乡贤能人”协同工作模式,通过线上

意见征集平台与线下院落会议结合的方式,分层

分类吸纳村民关于村内公共设施布局、产业发展

方向等诉求,并通过移动调研 App 将村民意愿可

视化。 ②技术适配。 广西北流依托广西壮族自治

区自然资源部门研发的村庄规划信息系统,在整

合市级层面 22 个部门、37 类基础数据基础上,将
这些数据在平台共享,配合快速编制软件,运用

GIS 算法自动生成标准化用地布局方案。 规划成

果以“一图、一表、一则、一库、一说明”⑤形式体现

技术适配,即在村庄高清实景影像底图上,将村庄

主要控制指标表和村庄规划重大项目表采用表格

和不同色块形式直观标注功能分区与管控规则。
该项技术不仅能够较高程度确保规划文字、图件、数
据、表格的一致性与准确性,而且能够将传统复杂规

划转化为易懂、易传播的可视化成果。 ③机制优化。

图 1　 低成本实用性村庄规划的三重耦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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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一图”指村庄影像图,涉及国界边界、历史疆界、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线的图件;“一表”包括村庄主要控制指标表和村庄规划重

大项目表;“一则”是指管制规则;“一库”是指规划成果数据库;“一说明”指为规划主要内容做必要说明。



基于村庄产业发展的持续用地需求,广西北流建

立了用地动态调整机制,即:将部分存量土地划归

为弹性用地,允许这部分用地在文旅、工业及公共

服务等用途间依规转换。 同步构建年度评估体

系,依据产业演变实施局部用地调整,制定用途兼

容规则,大大提升了土地复合利用效率,实现了空

间资源高效适配。
综上所述,低成本实用性村庄规划将土地开

发权配置与村民利益诉求有机结合,借助会议协

商和村规民约共治,不仅赋予村民对宅基地使用、
收益和发展的实质性话语权,更通过规划成果与

产权规则的衔接,激发村民集约利用土地的内生

动力。
(二)扩大用地整合空间:建设用地指标置换

建设用地指标置换是各地扩大集体建设用地

整合空间普遍采取的一种手段。 例如,广东南海

区创新实施的“地券、房券、绿券”⑥(以下简称“三
券”)土地指标交易制度,有效破解了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分布零散、跨区域统筹利用难的困境。 “地
券”是指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综合运用土地政策工

具,由土地权利人将低效闲置建设用地腾退复垦

为农用地后而形成的一种用地指标凭证。 “地券”
作为县域内增减挂钩政策的一种创新形式,可通

过拍卖竞标方式实现跨镇域交易;“房券”产生于

产业用地集聚提升腾退项目。 地方政府在物业拆

除及土地复垦复绿后,向村(居)集体经济组织等

主体发放的一种权利凭证,“房券”既可用于未来

特定时间兑换产业保障房,也可以兑现过渡期租

金收益;针对不适宜复垦为连片农用地但可复绿

的低效建设用地(如村边、田边、路边、河边等边角

地),在符合城市绿地发展规划或具有一定生态价

值的前提下,对这部分用地实施复绿后,即可获得

“绿券”,凭借绿券可按比例获得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
从操作层面来看,“三券”指标交易涉及指

标生成、交易流转以及兑现使用三个阶段,见图

2。 ①指标生成阶段。 土地权利人自愿腾退低

效建设用地后,依据整治目标生成相应的权益

凭证,继而为土地指标市场化运作奠定基础。
如复垦为农用地的地块按 1 ∶ 1 比例核发 “地

券” ,从而将存量建设用地转化为可跨区域流通

的指标资源;复绿地块按比例折算生成“绿券” ,
通过量化生态修复行为价值,为不适宜复垦的

土地提供替代性收益路径;腾退的产业用地则

根据原容积率生成“房券” ,将低效工业用地权

益转化为未来产业空间置换权。 ②交易流转阶

段。 “地券”采用跨镇街协商转让与公开竞价交

易双渠道,在设定最低保护价保障权利人基本

收益的同时,允许市场竞价形成溢价收益,该交

易方式既降低了土地权利人参与风险,又激发

了其择优交易的动力;“房券” 则创新采取 “实

物补偿 + 权益流转”模式,村集体既可选择兑换

位于工业园区的产业保障房以享受长期区位溢

价与租金收益,可通过区级平台交易即时变现,
由于“房券”深度结合镇域工业园区建设,因此

能够有效推动碎片化低效建设用地归并整合;
“绿券”流转时优先挂钩民生项目,通过生态修

复面积与建设用地指标兑换比例的正向关联,
激励权利人兼顾生态价值创造与土地开发权益

获取。 ③兑现使用阶段。 该阶段通过定向配置

与政策约束强化土地集约利用。 “地券”优先支

持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推动指标资源向高效益、
高产出领域集中,实现建设用地“零新增”下的

高效利用;“房券”通过产业园区集中置换,要求

入园项目容积率提升与产出强度达标,倒逼低

效工业用地向高密度、高能级产业空间转型,促
进土地资源投资强度提升;“绿券”则与生态补

偿机制深度衔接,将复绿地块的后续维护资金

与指标使用收益绑定,形成“生态投入—指标获

取—资金反哺”的可持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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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地券、房券、绿券具体定义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三券”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指导意见》,http: / /
www. nanhai. gov. cn / fsnhq / zwgk / xxgk / xxgkml / qrmzf / gzwj / qt / content / post_5367230. html。



图 2　 “三券”交易流程

　 　 综上所述,“三券”交易衍生于增减挂钩政策

的地方实践探索,其核心原理在于通过指标置换

与收益相挂钩,将土地整治的物理空间腾挪转化

为可量化交易的虚拟权益凭证,激活土地要素跨

区域流动,从而有效推进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

盘活利用。

(三)促进土地协同利用: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促进土地协同利

用。 贵州贵安新区以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为抓手,
因地制宜探索了“政策引导 + 产权重组 + 利益协

调”三位一体的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其中多元主

体利益共享是该模式发挥作用的关键,见图 3。

图 3　 宅基地盘活利用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机制

　 　 (1)政策引导。 依托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试点契机,贵州贵安新区建立了“农户申请—村集

体初审—平台公司评估—政府备案”联合审查机

制,将盘活区域分散资源整合为标准化资产包,依
据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指导意见,规范社会资本

准入标准、集体资源入股评估规则及农户收益保

底条款,采用“合同 + 动态补充协议”的契约治理

模式固化权责关系。
(2)产权重组。 一方面,村集体将整理后的闲

置集体建设用地和村庄公共设施折算为资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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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资本资金股、农户闲置房屋使用权股共同

构成混合所有制实体,并由社会资本联合平台公

司组建运营团队,负责宅基地盘活利用专业化运

营,如开发文旅项目。 另一方面,鼓励将村民技

术、劳动纳入项目运营考核体系,引导村民参与盘

活利用闲置农房创业兴业。
(3)利益协调。 针对项目运营收益分配问题,

村民与村集体建立“保底租金 + 经营分红”收益增

值共享关系,社会资本推动土地功能向高附加值

产业转型,获得经营分红。 在这期间,依据各主体

收益分成占比,形成了诸如“622” “811” “631”收

益分配模式,见表 1。 各主体在不同模式中收益占

比主要与项目中各主体角色、项目实施目标以及项

目运行周期等有关。 例如,在“622”收益分配模式

中,社会资本主导投资运营,侧重市场化开发,农户

作为资源供给方获得较低收益。 “811”收益分配模

式则以 20 年为合作期,强调企业资产投入的长期

性,所以企业在利益分配中占比最大,农户以宅基地

使用权入股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631”收益分配模

式则是建立在农户自主改造闲置农房基础上,企业

承担运营服务角色,所以农户增值收益占绝对高

比重。
表 1　 贵州贵安新区宅基地盘活利用利益共享模式

利益分配模式 合作主体与方式 利益分配比例 合作期限 产权归属 备注

“622”模式
运营公司吸引社会资本统一改造
闲置农房为乡村民宿,农户提供宅
基地使用权

投资人 60% 、农户 20% 、
运营公司 20% 灵活调整 产权仍归农户

注重市场化运营,通过
统一管理提升收益

“811”模式
农户以宅基地使用权入股,企业出
资建设,村集体提供公共服务

企业 80% 、农户 10% 、村
集体 10% 20 年

合作期满后房屋
及宅基地归农户

长期合作保障农户权
益,企业主导开发

“631”模式
农户自行改造农房,企业统一运营
管理,村集体负责公共事务

农户 60% 、企业 30% 、村
集体 10% 灵活调整 产权归农户

强调农户主导,村集体
辅助协调

　 　 除此之外,贵州贵安新区围绕宅基地盘活利

用中增值收益分配,还构建了资源使用效率考核

体系以优化股权结构,即根据经营过程中不同主

体的贡献程度和不同资源的利用效率,定期进行

重新量化股权比重,调整收益分配,从而激发各主

体参与土地盘活利用的积极性。
三方利益共享机制促进村民身份从村民转变

为股东,提升了村民参与宅基地盘活利用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村集体从宅基地盘活过程中获得的

经济收益可以用于开展村庄事务、提升村民福利,
推动其更好地参与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企业在获

得经营分红收益的同时,能够获得村庄更好的公

共设施用地与服务,更利于其项目经营,继而可以

更好地引导其参与宅基地盘活工作。 可见,在宅

基地盘活利用中村民、集体和企业三方利益共享

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为获得持续的增值收益,有更强的动力去盘活闲

置农房,协同利用好有限的土地资源。
四、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原则

及着力点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充分激活农村低效闲置用地资

源潜力,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土

地要素保障。
(一)农村低效闲置用地盘活利用的原则

农村低效闲置用地盘活利用是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涉及的主体、包含

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必须审慎稳妥推进。” [26] 结

合各地实践,本文认为盘活利用农村低效闲置用

地时须遵循以下 3 个原则。
一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农民是土地的权利

人,也是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的盘活主体,始终

处于土地盘活利用的核心地位。 因此,应建立制

度化的村民参与渠道,将村民议事会、听证会等机

制嵌入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的全流程,确保村民

对土地用途、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拥有实质决策

权,以确保土地利用决策契合农民利益需求;应加

大村民对土地政策和用地规划的宣传力度等,避
免农民参与机制流于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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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针对农村建设用地碎片化、低效利用问题,应坚持

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
综合运用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政策工具,以
全域土地整治为抓手,允许各地进行创新性探索。
例如,允许土地权利人通过腾退复垦低效用地获

取可交易指标凭证,并通过公开竞拍、跨区域协商

等模式,破解土地腾挪空间限制,引导土地集中归

并,节约集约利用;在土地利用中,地方政府应从

“经营好土地”向“管理好土地”角色转型,从“主
导者”向“服务者”角色转型。

三是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 农村低效闲置用

地分布“小而散”,势必要树立农村土地一盘棋的

思想。 对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盘活利用可能发

生在同村不同村集体之间,甚至跨村、跨乡镇协调

统筹,其间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公平和效

率问题。 例如,土地发展权的公平问题,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等。 这个问题的妥善

解决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更决定着共同富

裕战略的顺利实施。 因此,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

关系,要做到统筹兼顾、有机结合。 这就要求,当
前农村闲置低效用地盘活利用不能以土地高效利

用或者收益分配、发展公平为单一目标,而是要统

筹兼顾,在高效利用中兼顾公平,在公平发展、公
平分配下兼顾改革效率。

(二)农村低效闲置用地盘活利用的着力点

盘活利用农村低效闲置用地是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自

上而下凝聚改革共识,即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

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前提下,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深入

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因地制宜盘活利用农村低效

闲置建设用地。
一是加快村庄规划编制。 深刻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先布棋盘再落子”指示精神。 发挥国土空

间规划对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引导作用。 加

快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重点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外

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实行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

规划覆盖、边界外实用性村庄规划全覆盖的全域

规划模式。 ①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要求⑦,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建设

可依据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②重点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外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 实用性乡村规划须立足实际、突出可操作

性。 例如,须明确管控边界、产业布局、村庄居民

点布局、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等内容,确保管

控要求具体明晰。 上级部门也要适时适当结合实

际酌情考虑规划编制财政补贴,缓解村庄所在县

(区)财政压力,积极发挥好村庄规划的基础性作

用,为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奠定规划管控基础。
二是创新多元主体收益共享机制。 针对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利用普遍存在的增值收益分配

难、农户参与动力不足、企业投资风险大等共性问

题,建议构建“政府引导 + 市场化运作 + 农民参

与”的土地协同利用模式,通过混合所有制公司引

入社会资本统一改造运营。 为更好地将农户土地

使用权、村集体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深度融合,探
索建立“保底租金 +经营分红 + 就业工资”的收益

分配机制,夯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益。
三是夯实土地交易市场基础。 要切实发挥市

场在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以全域土地整

治为抓手,打破城乡、镇村行政边界限制,引导同

类用地集中归并;允许土地权利人通过腾退复垦

低效用地获取可交易指标凭证,并通过公开竞拍、
跨区域协商等模式,破解土地腾挪空间限制,促进

土地资源向高价值区域流动,为城乡产业升级和

规模化农业腾挪空间;地方政府应加强土地利用

数字化监管,建立“腾退—交易—使用”全流程信

息平台,建立“省级专家库 + 县级规划师 + 驻村技

术员”三级服务体系等工作,提高土地管理水平。
四是优化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 依托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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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7571. htm。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重点在城市近郊周

边等地,支持农民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发展民宿或“民宿 + 农家乐”旅游观光综合

体项目,以及农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等农村产

业。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鼓励对依法登

记的宅基地进行复合利用;推进土地集约化利用

与现代农业园区联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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